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旅反馈意见（23-01）整改措施完成情况的公示表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盖章）：                  时间：2023年4月18日
	反馈问题
	二十三、色林错网围栏拆除不彻底。

	核查情况
	2017年，拉萨市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未办理相关手续，环色林错建设了364.5公里基本闭合的网围栏，圈养野生动物供游客观赏。目前，该项目虽然已经拆除位于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的网围栏，但仍遗留320.5公里没有拆除，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干扰藏羚羊等国家保护动物的正常迁徙和生存繁衍。



	整改目标
	自治区林草局、生态环境厅指导那曲市政府在科学论证基础上，综合考虑色林错湖泊区域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和当地农牧业发展、草场保护等实际需要，制定色林错网围栏拆除方案，明确拆除色林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全部网围栏和保护区外部分网围栏。



	整改措施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生态环境厅指导那曲市政府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色林错湖泊区域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和当地农牧业发展、草场保护等实际需要，制定色林错网围栏拆除方案，明确拆除色林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部分网围栏。
     

	牵头部门
	自治区旅游发展厅

	责任及配合单位
	那曲市委、市政府；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责任人
	拉 顿  那曲市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

	联系电话
	13658967410

	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
	截止2022年12月31日，此项整改措施的整改任务已经完成。一是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会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于2022年8月8日向那曲市人民政府印发《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 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色林错网围栏拆除方案制定等整改工作的函》（藏林函〔2022〕101号）。二是那曲市人民政府组织方案编制承担单位和市林草局等部门进行实地勘察，会同申扎、双湖、班戈县进行实地核实后编制了方案初稿，2022年12月12日那曲市人民政府向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林业和草原局、旅游发展厅报送《关于征求〈色林错网围栏拆除方案〉意见建议的函》（那政函〔2022〕32号）。2022年12月12日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召开由那曲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厅、旅游发展厅及相关专家参加的色林错网围栏拆除方案审查会，12月15日向那曲市人民政府印发《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反馈〈色林错网围栏拆除方案〉意见的函》，反馈了专家评审意见。三是那曲市人民政府研究审定后，于2022年12月19日向自治区旅游发展厅报送《关于呈报〈那曲市色林错网围栏拆除方案〉的函》（那政函〔2022〕33号），同时抄送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林业和草原局。




